文学院关于开展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的通知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规划纲要及教育部《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》（教师〔2011〕6号）和《关于印发〈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（试行）〉〈小学教师专业标准（试行）〉和〈中学教师专业标准（试行）〉》（教师〔2012〕1号）精神，为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进行前期准备，全面提高我院师范生培养质量，经研究决定，从今年起，每年组织开展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目的意义
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，教育大计，教师为本。教师教学基本功是教师的基本素养，是提升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。开展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，旨在大力推进教师教育改革，创新教师培养模式，大力强化教学实践环节，提升新师资培养质量。
二、参赛对象、组织形式和比赛时间
参赛对象：我院师范专业毕业年级全体在校学生。
组织形式：先以见习小组为单位进行分组预赛，每组按1／4比例推出优胜者参加院级决赛。
比赛时间：每年的9月开学第一周周一至周三分组预赛，周四至周五院级决赛。

三、比赛内容和方法
比赛内容：诗文朗诵（5分钟以内）、粉笔字（五言绝句一首，3分钟以内，字体为楷体或行楷）。
比赛方法：每位选手通过抽签确定比赛篇目，比赛篇目均出自中学语文教材。
四、组织领导和奖励办法

组织领导：教学院长、语文教学法教研室和院团委。

奖励办法：设一等奖3名，二等奖6名，三等奖若干名，给每位获奖者颁发获奖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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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12年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比赛内容及办法（见下页）
2012年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比赛内容及办法

中学教育组
一、基础知识
基础知识包括学科专业知识和教师教育课程知识。学科专业知识占70%，教师教育课程知识占30%。测试时间为90分钟。采取闭卷、笔试方式进行。
二、通用技能
1、粉笔字和钢笔字
粉笔字，书写字数20个左右，书写时间3分钟，字体为楷体或行楷。钢笔字，书写一段话，书写时间5分钟，字体为楷体或行楷。
2、即兴演讲
选手抽签决定演讲顺序和演讲内容，独立准备5分钟，演讲3分钟。
3、说课
选手抽签决定说课顺序和教学内容，独立准备1小时，说课10分钟，专家提问5分钟。教学内容从中学教材中选取。
三、专业技能
语文学科诗文诵读、写作；数学学科解题与作图；英语学科英语听说；物理、化学和生物学科实验技能；政治学科综合探究活动设计；地理学科版图技能；历史学科历史材料运用；信息技术学科主题作品设计。
四、评分原则
1、基础知识占40%的权重；通用技能占40%的权重，其中粉笔字和钢笔字占10%的权重，即兴演讲占10%的权重，说课占20%的权重；专业技能占20%的权重。
2、各学科比赛项目，均按百分制评出原始分，选手的每项原始分乘以该项目的权重，累加后即为该选手所得总分。
五、参赛对象和比赛时间
参赛对象为我省师范专业毕业年级在校学生，参赛人数分学科按比例推荐或抽测。比赛时间定于每年的10月－11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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